
 

至納骨塔現場，洽管理人員選定骨灰（骸）安置櫃

位及預定進塔日期。 

     鄉公所審查 

鄉公所出納繳費開立收據 

                  

民政課開立骨灰（骸）存放許可證明 

   納骨塔辦理進塔 不符合規定 

 限期改善 

屆期未改善 

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管理 

  納骨塔管理員填具查核表送鄉公所 

結 案 

 補 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不符合申請 

 退 件 

查報違規函送縣府 

     符合申請 

 來義鄉第九公墓納骨塔安置申請檢附文件： 

1. 火化證明書（起掘許可證明書）乙份。  

2. 申請人印章、身分證（驗畢歸還）。 

3. 申請人戶籍謄本及亡者除戶謄本各乙份。 

4. 切結書乙份。 

5. 骨灰設施存放申請書乙份。 

6. 低收入戶證書乙份。              

來義鄉第九公墓納骨塔安置申請程序表 


